
約僱管理員將手機、香菸攜入戒護區不當使用 
 

  某監獄約僱管理員甲於 114 年某上班期間將手機及非合作社眅賣之

香菸攜入戒護區，值勤使用手機欲將收容人加入 IG好友便於出獄後聯繫，

及收容人反映合作社販售香菸抽不習慣，未深思熟慮在收容人引導下，為

達管理方便將自己帶入之香菸給收容人使用，經該監接獲情資查辦始悉上

情。 

  經查甲員違反紀律及疑涉違法等事實，行政責任部分，攜帶手機使用

記小過 1次，交付香菸給收容人記大過 1次處分，涉及圖利收容人刑事責

任部分則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 

防治措施： 

一、確實依規定檢查及使用設備：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強化紀

律及戒護管理實施計畫」規定：「指派適當人員對進出戒護區者之衣

服、鞋帽及攜帶物品實施檢查，請其自行掀開口袋、外套、鞋帽、物

品包裝等，以供察請其自行掀開口袋、外套、鞋帽、物品包裝等，以

供察看。又檢查時，得使用金屬探測器或科技設備輔助偵看。」 

二、確實依規定檢查及使用設備：各機關視經費、場舍必要性裝設固定式

手機偵測、遮蔽儀器，或加強每日之日夜間以行動電話偵測器，查察

戒護區各場舍。 

三、加強法紀教育宣導：各級主管除利用會議、工作督導時機加強宣導貪

污治罪條例、刑法瀆職罪章及矯正機關同仁違失案例，強化同仁法治

觀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115 年度防貪指引案例－職員不當攜入物品篇) 

 
莫以廉小而不為，莫以貪小而為之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